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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沅陵县 2025 年农业保险实施

方案》的通知

沅政办函〔2025〕14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单位，省、市驻沅有关单位：

《沅陵县 2025年度农业保险实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沅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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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 2025 年农业保险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惠农强农政策，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深入推进我县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中国银保监会湖

南监管局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南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政策性农业保

险承保理赔有关事项的通知》（湘财金〔2022〕33 号）、《湖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农业保险财政奖补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金〔2023〕

60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农业

农村厅 湖南省林业局关于降低农业保险费率进一步做好全省十五个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有关工作的通知》（湘金发〔2023〕1 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财

政要支持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要求，围绕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着力丰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提升

农业保险服务水平，推动农业保险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

促进农业生产、维护粮食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二、基本原则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开展农业

保险工作；按照“财政支持、分级负责、预算约束、政策协同、绩效导向、

惠及农户”的原则实行农业保险财政奖补。

三、主要内容

2025 年，我县实行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险种共 20个，分别为：

中央补贴险种 8个（水稻、油菜、玉米、大豆、能繁母猪、育肥猪、公益

林、商品林），省级政策性引导险种 1个（生猪价格“保险+期货”），省

级市场化改革险种 3个（油茶、肉鸡、茶叶收入），县级险种 7个（茶叶

种植、山羊、蜜蜂、肉牛、蔬菜、中药材、生猪饲料价格指数），市级政

策性农房保险1个。各险种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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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稻完全成本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

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低温冷害、地震等自然灾害，火灾、泥

石流、山体滑坡等意外事故，病虫草鼠害等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水稻的损失，

且损失率达到20%（含）以上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散户（普惠基本险）500元/亩，散户（成本补充险）400

元/亩，规模户 1100元/亩。

3.保险费率：3.6%。

4.保费补贴：（1）散户（普惠基本险）:中央财政保费补贴 45%、省

级财政保费补贴 35%、市级财政保费补贴3%、县级财政保费补贴 17%。（2）

散户（成本补充险）:中央财政保费补贴 45%、省级财政保费补贴 25%、市

级财政保费补贴 3%、县级财政保费补贴7%、农户自缴 20%（由县财政代缴）。

（3）规模户：中央财政保费补贴 45%、省级财政保费补贴 25%、市级财政

保费补贴3%、县级财政保费补贴 7%、农户自缴 20%（由县财政代缴）。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12.5027 万亩。

6.承保机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

（二）油菜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

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病虫草鼠害

等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油菜的损失，且损失率达到 30%(含)以上时，保险人

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300元/亩。

3.保险费率：2.7%。

4.保费补贴：中央财政保费补贴 45%、省级财政保费补贴25%、县级财

政保费补贴10%、农户自缴20%（由县财政代缴）。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8万亩。

6.承保机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

（三）玉米完全成本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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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涝、风灾、雹灾、低温冷害、高温热害、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火灾、

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意外事故，病虫草鼠害，野生动物毁损等原因直接造

成保险玉米的损失，且损失率达到 20％（含）以上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

同约定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850元/亩。

3.保险费率：3.6%。

4.保费补贴：中央财政保费补贴 45%、省级财政保费补贴25%、县级财

政保费补贴10%、农户自缴20%（由县财政代缴）。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5.11万亩。

6.承保机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

（四）大豆完全成本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

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低温冷害、地震等自然灾害，火灾、泥

石流、山体滑坡等意外事故，病虫草鼠害，野生动物毁损等原因直接造成

保险大豆的损失，且损失率达到 20%（含）以上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

约定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700元/亩。

3.保险费率：3.6%。

4.保费补贴：中央财政保费补贴 45%、省级财政保费补贴25%、县级财

政保费补贴10%、农户自缴20%。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1.5 万亩。

6.承保机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县支公司。

（五）能繁母猪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疾病、疫病、暴雨、洪水(政府行蓄

洪除外)、风灾、雷击、地震、冰雹、冻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爆

炸、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野生动物毁损等原因直接造成保险

能繁母猪的死亡，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由于发生主要疫病，

政府实施强制扑杀导致保险能繁母猪死亡，保险人也负责赔偿,但赔偿金额

以保险金额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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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险金额：1500元/头。

3.保险费率：5.4%。

4.保费补贴：中央财政保费补贴 50%、省财政保费补贴 25%、县级财政

保费补贴10%、农户自缴15%。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1.3 万头。

6.承保机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县支公司承保沅陵

镇（含太常、深溪口）、官庄镇、凉水井镇、麻溪铺镇、筲箕湾镇、明溪

口镇、盘古乡、二酉苗族乡、荔溪乡、马底驿乡、楠木铺乡、杜家坪乡、

肖家桥乡、陈家滩乡、借母溪乡等 15个乡镇，承保规模控制数 1.125 万头；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五强溪镇，承保规模控

制数 0.035 万头；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七甲坪

镇、北溶乡、大合坪乡、火场土家族乡、清浪乡等 5个乡镇，承保规模控

制数0.14万头。

（六）育肥猪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疾病、疫病、暴雨、洪水(政府行蓄

洪除外)、风灾、雷击、地震、冰雹、冻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爆

炸、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野生动物毁损等原因直接造成保险

育肥猪的死亡，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由于发生主要疫病，

政府实施强制扑杀导致保险育肥猪死亡，保险人也负责赔偿,但赔偿金额以

保险金额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限。

2.保险金额：1000元/头。

3.保险费率：3.6%。

4.保费补贴：中央财政保费补贴 50%、省级财政保费补贴25%、县级财

政保费补贴10%，农户自缴15%。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17.5万头。

6.承保机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县支公司承保沅陵

镇（含太常、深溪口）、官庄镇、凉水井镇、麻溪铺镇、筲箕湾镇、明溪

口镇、盘古乡、二酉苗族乡、荔溪乡、马底驿乡、楠木铺乡、杜家坪乡、

肖家桥乡、陈家滩乡、借母溪乡等 15个乡镇，承保规模控制数 15.6 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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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五强溪镇，承保规模控

制数 0.45 万头；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七甲坪

镇、北溶乡、大合坪乡、火场土家族乡、清浪乡等 5个乡镇，承保规模控

制数1.45万头。

（七）公益林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风灾、洪水（政府行蓄洪除

外）、旱灾、雹灾、冻灾、暴雪、雨（雪）凇灾等自然灾害，火灾、泥石

流、雷击等意外事故，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野生动物毁损等直接造成保险

林木的流失、掩埋、主干折断、死亡或者推定死亡（以下简称“损失”），

且损失率达到10%（含）以上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600元/亩。

3.保险费率：0.18%。

4.保费补贴：中央财政保费补贴 50%、省级财政保费补贴25%、市级财

政保费补贴1%、县级财政保费补贴9%、农户自缴 15%。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216.9262 万亩。

6.承保机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沅陵镇

（含太常、深溪口）、官庄镇、五强溪镇、七甲坪镇、凉水井镇、麻溪铺

镇、筲箕湾镇、荔溪乡、马底驿乡、楠木铺乡、杜家坪乡、北溶乡、火场

土家族乡、清浪乡等 14个乡镇及仙门林场、齐眉界林场、蒙福林场，承保

规模控制数 111.0009 万亩；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

承保盘古乡、二酉苗族乡、北溶乡等 3 个乡镇，承保规模控制数 35.9105

万亩；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北溶乡、肖家桥乡、

陈家滩乡、借母溪乡等 4个乡镇及借母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保规模控

制数 51.8638 万亩；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明溪

口镇、盘古乡等2个乡镇，承保规模控制数 18.1511 万亩。

（八）商品林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

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地震、火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病虫

鼠害等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直接造成保险林木的流失、掩埋、主干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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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或者推定死亡，且损失面积达到承保面积的 10%（含）以上，保险人

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1000元/亩。

3.保险费率：0.18%。

4.保费补贴：中央财政保费补贴 30%、省级财政保费补贴25%、市级财

政保费补贴5%、县级财政保费补贴5%、农户自缴 35%。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363.1716 万亩。

6.承保机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官庄镇、

凉水井镇、荔溪乡、北溶乡等4个乡镇及仙门林场，承保规模控制数67.7483

万亩；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沅陵镇（含太常）、

官庄镇、五强溪镇、七甲坪镇、凉水井镇、麻溪铺镇、筲箕湾镇、明溪口

镇、盘古乡等 9个乡镇，承保规模控制数 124.1150 万亩；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盘古乡、二酉苗族乡、荔溪乡、马底驿乡、

楠木铺乡、杜家坪乡、北溶乡、肖家桥乡、大合坪乡等 9个乡镇及深溪口，

承保规模控制数 108.5740 万亩；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

司承保大合坪乡、火场土家族乡、清浪乡、陈家滩乡、借母溪乡等 5个乡

镇及仙门林场，承保规模控制数 62.7344 万亩。

（九）生猪价格“保险+期货”保险

1.保险责任：在约定时期内，生猪结算价格低于生猪目标价格时，视

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1)生猪目标价格

参考投保前大连商品交易所发布的生猪期货合约盘面价格，由投保人与保

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2)生猪结算价格按照约定时期内各交

易日约定生猪期货合约收盘价，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计算方式，并在保

险单中载明，生猪结算价格取小数点后2位。以上所涉及的期货合约均以保险

单载明为准，期货合约收盘价格均以大连商品交易所发布的数据为准。

2.保险金额：16000元/吨。

3.保险费率：5.4%。

4.保费补贴：省级下达保费补贴预算数 28.22 万元、县级财政保费预

算数131.78万元、农户自缴 160万元。



沅陵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5 年第 2期（总第 13 期） 县政府文件

- 8 -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该险种单位保费为浮动价，保费规模预算

控制数320 万元。

6.承保机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县支公司。

（十）油茶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

内涝、风灾、雹灾、冻灾、冷害、旱灾、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

地陷、火灾、病虫鼠害等原因直接造成油茶树死亡（推定死亡）且死亡率

在 20%（含）以上的，或生长结果期40%（含）以上油茶树不挂果、盛果期

20%（含）以上油茶树不挂果，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2000元/亩。

3.保险费率：2.7%。

4.保费补贴：省级财政保费补贴 10%、县级财政保费补贴40%、农户自

缴50%。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5万亩。

6.承保机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

（十一）肉鸡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

风灾、雷击、地震、冰雹、冻灾等自然灾害，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

爆炸、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野生动物毁损等意外事故，禽霍

乱、马立克氏病、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法氏囊病、新城疫、球虫病、

鸡痘、鸡瘟（A 型流感）、禽副伤寒、强制免疫副反应等原因直接造成保

险鸡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养殖地点死亡，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发生高传染性疫病，政府实施强制扑杀导致保险鸡死

亡，保险人负责赔偿，但赔偿金额以每只保险金额乘以不同尸重/日龄范围

对应的赔偿比例后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限。

2.保险金额：48元/羽。

3.保险费率：4.5%。

4.保费补贴：省级财政保费补贴10%、县级财政保费补贴40%、农户自缴50%。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保费规模预算控制数 1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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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承保机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

（十二）茶叶收入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投保人所种植的保险茶叶的实际收入低于

目标收入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2500元/亩。

3.保险费率：5.4%。

4.保费补贴：省级财政保费补贴 10%、县级财政保费补贴40%、农户自

缴50%。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6.67万亩。

6.承保机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县支公司承保官庄

镇、凉水井镇、马底驿乡、楠木铺乡、杜家坪乡等 5个乡镇，承保规模控

制数 2.67万亩；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麻溪铺

镇、筲箕湾镇、荔溪乡、肖家桥乡、陈家滩乡等 5个乡镇，承保规模控制

数 0.67万亩；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沅陵镇（含

太常、深溪口）、五强溪镇、七甲坪镇、明溪口镇、盘古乡、二酉苗族乡、

北溶乡、大合坪乡、火场土家族乡、清浪乡、借母溪乡等 11乡镇，承保规

模控制数3.33万亩。

（十三）茶叶种植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火灾、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

外）、内涝、风灾、雹灾、冻灾、干旱、暴雪、地震等自然灾害、泥石流、

山体滑坡、崩塌、地陷等意外事故；病虫草鼠害、野生动物毁损等原因直

接造成保险茶树流失、掩埋、主干折断、死亡或者推定死亡，或毁损且损

失率达到 20%（含）以上的，或采摘期无茶芽且损失率达到 20%（含）以上

的，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保险事故发生时，为防止灾害蔓

延或减少灾害损失，投保主体和被保险人采取必要、合理的施救措施造成

的保险茶树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2000元/亩。

3.保险费率：2.7%。

4.保费补贴：县级财政保费补贴 50%、农户自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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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10.25万亩。

6.承保机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官庄镇、

凉水井镇、马底驿乡、楠木铺乡、北溶乡、火场土家族乡、清浪乡等 7 个

乡镇及太常，承保规模控制数 7.78万亩；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沅陵支公司承保明溪口镇、盘古乡、二酉苗族乡、杜家坪乡、大合坪乡、

肖家桥乡、陈家滩乡、借母溪乡等 8 个乡镇，承保规模控制数 1万亩；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沅陵镇（含深溪口）、五强

溪镇、七甲坪镇等 3个镇，承保规模控制数1.17 万亩；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承保麻溪铺镇、筲箕湾镇、荔溪乡等 3个乡镇，

承保规模控制数0.3 万亩。

（十四）山羊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巴氏杆菌病、炭疽病、口蹄疫、气

肿疽、焦虫病、链球菌病、羊痘、羊快疫、羊坏死杆菌病、羊猝狙、羊黑

疫、羊肠毒血症、传染性胸膜肺炎、布病、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

风灾、雷电、冰雹、冻灾、泥石流、山体滑坡、地震、火灾、爆炸、建筑

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等原因直接造成保险羊的死亡，保险人按照保

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在保险期间内，保险羊由于高传染性疫病而被政府

实施强制扑杀导致的死亡，保险人也负责赔偿，但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扣

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限。

2.保险金额：600元/头。

3.保险费率：5.4%。

4.保费补贴：县级财政保费补贴 50%、农户自缴 50%。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2.2 万头。

6.承保机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

（十五）蜜蜂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

地震、冻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爆炸、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物

体坠落、病虫鼠害等原因直接造成保险蜂整箱（桶）全部死亡的，保险人

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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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险金额：500元/箱。

3.保险费率：8.64%。

4.保费补贴：县级财政保费补贴 50%、农户自缴 50%。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2.18万箱。

6.承保机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

（十六）肉牛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火灾、爆炸、暴雨、洪水（政府行

蓄洪除外）、风灾、雷电、冰雹、冻灾、泥石流、山体滑坡、地震、建筑

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摔死、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牛

焦虫病、炭疽、伪狂犬病、副结核病、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牛出血性败血

症、日本血吸虫病、牛白血病、支气管肺炎、胸膜肺炎等原因直接造成保

险肉牛死亡的，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赔偿责任。在保险期间内，保

险肉牛发生高传染性疫病后政府实施强制扑杀的，保险人也负责赔偿，但

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扣除政府强制扑杀专项补贴金额后的差额为限。

2.保险金额：8000元/头。

3.保险费率：3.38%。

4.保费补贴：县级财政保费补贴 50%、农户自缴 50%。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0.6 万头。

6.承保机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

（十七）蔬菜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

内涝、风灾、雪灾、雹灾、冻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泥石流、山体

滑坡等意外事故，病虫鼠害等原因直接造成保险蔬菜的损失，且损失率达

到20%(含)以上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2000元-8000元/亩（区分蔬菜品种，具体以保单为准）。

3.保险费率：6.3%-7.2%。

4.保费补贴：县级财政保费补贴 50%、农户自缴 50%。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9936亩，保费规模预算控制数 180 万元。

6.承保机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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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中药材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

内涝、风灾、雹灾、冻灾、冷害、旱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病虫

鼠害等原因直接造成保险中药材植株的死亡或推定死亡且死亡率达到起赔

比例的，或由于上述原因直接造成保险中药材产量损失且损失率达到起赔

比例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3000元/亩。

3.保险费率：4.5%。

4.保费补贴：县级财政保费补贴 50%、农户自缴 50%。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2.7 万亩。

6.承保机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

（十九）生猪饲料价格指数保险

1.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当任一约定理赔结算期间内的保险生猪

饲料理赔结算价高于约定的目标价格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

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2700元/吨。

3.保险费率：4.5%。

4.保费补贴：县级财政保费补贴 50%、农户自缴 50%。

5.2025 年承保规模控制数：保费规模预算控制数 130万元。

6.承保机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支公司。

（二十）农房保险

1.保险责任：发生暴雨、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台风、暴风、龙

卷风、雷击、冰雹、雪灾、崖崩、自然灾害引起的地陷或下沉、火灾、爆

炸、空中运行物体坠落、外来不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使用的建筑物和其他

固定物体倒塌等造成的农房损失。

2.保险金额：25000元/户。

3.保险费率：0.12%。

4.保费补贴：市级财政保费补贴6元/户、县级财政保费配套24元/户。

5.承保机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陵县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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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一）明确工作职责

1.各乡镇人民政府是辖区内农业保险工作的组织主体，负责组织对本

辖区进行农业保险政策宣传，引导辖区内农户参加农业保险，提高农户保

险意识及保险覆盖率，力争做到“应保皆知、愿保尽保”；负责向行业主

管部门、承保机构提供辖区内农业保险品种的种植养殖数据和基础资料；

协助行业主管部门、承保机构参加农业保险投保标的物验标工作，并在村

（居）委会进行投保信息公示；组织审核承保机构提供的本辖区农业保险

投保基础数据，并提交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复核；会同相关部门协助承保机

构查勘、定损及理赔纠纷处理工作，并协助各行业部门提供理赔所需资料

和做好群众依法理赔的引导工作。

2.县财政局负责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预算申报、归集、拨付、使用

和结算等工作；会同相关部门对农业保险政策实施效果和承保机构服务质

量开展绩效评价；加强与相关部门、承保机构的沟通协调，形成合力，每

季度召开农业保险工作协调会议，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农业保险工作，统筹

推进全县农业保险工作。

3.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全县水稻、玉米、油菜、大豆、蔬菜等农业

保险品种基础数据，为县财政部门确定年度预算、结算审核以及承保机构开展

工作提供支持；负责对承保机构提供的经乡镇政府审核盖章的投保基础数据进

行复核；支持农业保险查勘、灾情鉴定、定损等工作；充分发挥部门组织体系

和专业技术优势，协助提供相关专业信息与服务，包括辖区内灾情、灾害发生、

损失情况等相关信息，指导农户及时做好各种灾害预防工作。

4.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负责提供本地区育肥猪、能繁母猪、肉鸡、肉

牛、山羊、蜜蜂、生猪饲料价格、生猪价格“保险+期货”等农业保险品种

基础数据，为县财政部门确定年度预算、结算审核以及承保机构开展工作

提供支持；负责对承保机构提供的经乡镇政府审核盖章的投保基础数据进

行复核；支持农业保险查勘、灾情鉴定、定损等工作；充分发挥部门组织

体系和专业技术优势，协助提供相关专业信息与服务，包括辖区内灾情、

灾害发生、损失情况等相关信息，指导农户及时做好各种灾害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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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县林业局负责提供本地区公益林、商品林、油茶、中药材等农业保

险品种基础数据，为县财政部门确定年度预算、结算审核以及承保机构开

展工作提供支持；负责对承保机构提供的经乡镇政府审核盖章的投保基础

数据进行复核；支持农业保险查勘、灾情鉴定、定损等工作；充分发挥部门组

织体系和专业技术优势，协助提供相关专业信息与服务，包括辖区内灾情、灾

害发生、损失情况等相关信息，指导农户及时做好各种灾害预防工作。

6.县茶叶办负责提供茶叶种植、茶叶收入等农业保险品种基础数据，

为财政部门确定年度预算、结算审核以及承保机构开展工作提供支持；负

责对承保机构提供的经乡镇政府审核盖章的投保基础数据进行复核；支持

农业保险查勘、灾情鉴定、定损等工作；充分发挥部门组织体系和专业技

术优势，协助提供相关专业信息与服务，包括辖区内灾情、灾害发生、损

失情况等相关信息，指导农户及时做好各种灾害预防工作。

7.沅陵金融监管支局负责依法依规按程序对承保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

务监督检查，查处保险机构违法违规行为；鼓励保险机构加大投入，建立

与业务规模相适应的基层服务网络。

8.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配合县林业局做好林权基础信息到户工作。

9.其他相关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和相关业务工作，落实农业保险的相关

政策措施，协同推进农业保险发展。

（二）据实承保

该方案中涉及的各险种承保数据与保费金额均为财政预算计划控制

数，各承保机构需在财政预算计划控制数内，按照农户自愿原则签单承保，

并经各行业主管部门核实后确定我县实际的险种规模数据，以实际承保数

作为保费补贴结算依据。

承保机构应当掌握经办区域、经办险种的农业生产经营数据，据实承

保，并规范、完整、准确采集承保信息，妥善保存承保档案。承保机构应

当以单一投保人（农户）为单位出具保险单或保险凭证并发放到户，保险

单或保险凭证须在确认收到自缴保费后方可出具，自缴保费由投保人通过

银行转账、扫码支付等电子方式或在保险公司柜台缴纳现金的方式直接支

付给保险公司，不得由协保员代收代缴，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原则上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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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水稻（按单季计算）不足 30亩或部分地区森林产权未分到户、确有真

实投保需求和意愿、暂不具备单户出单条件的，可由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村（居）委会组织投保，以村（居）为单位出具保险单或保险凭证，制订

投保清单，详细列明投保农户的投保信息，并由投保农户或直系亲属签字

确认，保险单或保险凭证应通过电子方式或复印发放到户。

承保机构开展种植业保险，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核实投保标的的真

实性，查验被保险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等权属证明

材料，在承保档案中详细载明保险标的所在村（居）及地点位置。种植业

保险期限须合理覆盖各品种的生长周期。

承保机构开展养殖业保险，能繁母猪按存栏情况承保，育肥猪按出栏

批次承保。年出栏育肥猪 50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承保时应当查验购销凭

证、饲料采购记录、防疫凭证及畜牧部门系统记录等资料，核实标的真实

性，承保档案中需附能反应养殖场面积、猪舍栋数的卫星影像或无人机拍

摄影像和养殖场的权属证明或租赁合同。

承保机构开展森林保险，应当查验被保险人山林权属证明或山林承包

经营租赁合同。以村集体投保的森林保险必须以县级林业部门认定的国家

林草生态监测数据为准，作为到乡到村的基础数据。承保机构不得超过县

级林业部门认定下发的适当年度国家林草生态监测数据进行承保，严禁以

虚构面积和虚假林种套取森林保险资金。

（三）强化理赔管理

承保机构要按照《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办法》(银保监规〔2022〕4

号)规定，健全定损理赔制度，完善定损理赔工作流程，全面推进依法理赔

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要协助承保机构及时完成查勘、定

损、支付等理赔工作，科学精准高效做好灾情鉴定，客观真实地反映标的

损失情况。重大灾害发生后，各行业主管部门和灾害涉及的乡镇人民政府

要及时向县人民政府报告，承保机构要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完成理赔查勘，

足额优先支付赔款。

对于定损结果，承保机构在依法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在村级组织

办公场所的公示栏内张贴的理赔分户清单公示不得少于 3日。公示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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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被保险人对公示信息提出异议的，保险机构应当及时核查、据实

调整，并将核查情况及时反馈相关投保人、被保险人。

承保机构原则上应当通过湖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阳

光审批系统，直接将保险赔款支付给投保农户，并注明赔付品种等信息。

如果投保农户没有“一卡通”，承保机构应当采取银行转账等非现金方式，

确保直接赔付到户。

（四）保费补贴资金申请与支付

中央、省级财政保费补贴由省财政厅下达，县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列

入县本级年初预算并报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县财政局依托农险平

台数据会同相关部门审核确认业务，县财政局在收到承保机构资金拨付申

请后，原则上要在 1个季度内会同相关部门完成审核和资金拨付工作。年

度结束后，县财政局在收到承保机构上年度资金结算申请后，要在 1个月

内完成审核确认，并在当年 3月 31日前完成资金拨付工作。

（五）加强政策宣传

县财政局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各乡镇积极利用村（居）委会等公开

场所设立的宣传公示牌、互联网等方式开展农业保险宣传。承保机构应在

核心乡镇树立农业保险宣传牌，并根据政策变化及时更新宣传材料，宣传

内容包括投保须知、承保理赔流程和服务标准、咨询电话以及省市县各级

监督电话等信息。

（六）强化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

1.县财政局要会同相关部门每年对承保机构开展绩效评价，将评价结

果上报省财政厅，并将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及时反馈金融监管部门。

2.沅陵金融监管支局应依法依规按程序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监督检查。

对发现的虚假承保、虚假理赔、虚列费用等违法违规问题，及时上报上级

部门，督促保险机构限期整改和内部问责，并依法严格实施监督管理措施

或行政处罚。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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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沅陵县第九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的通知

沅政函〔2025〕62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相关精神，为有效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我县非遗保护单位申报、县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社

会公示等程序，同意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确定的沅陵县第九批县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单（见附件），现予以公布。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尽

快制定保护规划，落实保护措施，使我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和弘扬，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区域特色得到充分保留和展示，促进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全面繁荣发展。

附件：沅陵县第九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单

沅陵县人民政府

2025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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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沅陵县第九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申报名录

一、传统技艺（5项）

序号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代表性传承人

姓名 性别

1 VIII 《湘西酸菜制作技艺》 沅陵县兰溪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张建中 男

2 VIII 《湘西腊肉制作技艺》 湖南五溪食品有限公司 修玉萍 女

3 VIII 《金属铸造技艺》 广州鼎扬工匠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杨小英 女

4 VIII 《辰州砚（辰州石砚 ）》 沅陵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黄珍发 男

5 VIII 沅陵传统龙舟制作技艺 沅陵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陈安河 男

二、传统医药（2项）

序号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代表性传承人

姓名 性别

1 Ⅸ 《苗医接骨》 沅陵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向赖 男

2 Ⅸ 《张氏草药》 沅陵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张丽 女

三、传统音乐（1项）

序号
项 目

编 码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代表性传承人

姓名 性别

1 X 《沅陵挖土歌》 杜家坪乡人民政府 黄国香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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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第八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沅政函〔2025〕7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单位：

现将《沅陵县第八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公布。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央、

省、市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要求，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各项工作，为进

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作出新的贡献。

沅陵县人民政府

2025年 9月 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沅陵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5 年第 2期（总第 13 期） 县政府文件

- 20 -

沅陵县第八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共计 15 处）

编号 名称 类别 时代 地址

01

官庄新屋场村古民居、古遗迹群：

（1）向先党民居

（2）向绪龙民居

（3）向织三民居

（4）黄砂溪石拱桥

（5）小怡溪摩崖石刻

（6）凿石灌溉渠遗址

古建筑、古水利工

程、古井、古桥、摩

崖石刻

明清 沅陵县官庄镇新屋场村

02 军屯遗址 古遗址 明代
沅陵县盘古乡舒溪口村、杨

溪村

03 廉氏宗祠 古建筑 清代 沅陵县清浪廉家湾村

04 周氏宗祠 古建筑 清代 沅陵县七甲坪镇金河村

05 三星村石拱桥 古建筑 清代 沅陵县七甲坪镇三星村

06 大新桥 古建筑 清代
沅陵县二酉苗族乡镇三溪

村

编号 名称 类别 时代 地址

07 李氏家族陵园 古墓葬 清代
沅陵县二酉苗族乡镇三溪

村

08 沅陵天主堂沃溪分堂旧址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民国 沅陵县官庄镇沃溪村

09

红六军团十六、十七师驻地旧址群-

周福全故居、张吉阶故居、周成明

故居（卓溪游击队队部）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1934 年

沅陵县火场土家族乡石家

垭村

10 红二、六军团火场司令部旧址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1934 年

沅陵县火场土家族乡中村

村

11 火场游击总队旧址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1934 年

沅陵县火场土家族乡中村

村

12

红二六军团突破沅水封锁线旧址群

-

袁氏宗祠（增补点-桃坪界红军路）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1934 年

沅陵县火场土家族乡桃坪

界村

13 航空航天部五二军工厂旧址群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1966-1991

年
沅陵县沅陵镇岩板铺村

14
田家坪农田水利灌溉渠（引水渠、

渡槽、侧虹管、过溪坝）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1965 年

沅陵县筲箕湾镇田家坪村、

沅陵县麻溪铺镇麻溪铺村、

马家村

15 禁赌碑示 其他 明清 沅陵县官庄镇新屋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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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人民政府
关于陈剑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沅政人〔2025〕6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

陈剑华同志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张兴仁同志任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主任；

免去李云利同志的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唐睿同志的县茶叶技术推广站站长职务。

沅陵县人民政府

2025年 7月 19日

沅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7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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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人民政府

关于胡超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沅政人〔2025〕7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

胡超同志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挂职两年）；

李惟罡同志任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挂职两年）；

梅松同志任县公安局副局长；

高爱军同志任县公安局副局长，免去其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所长职务；

张治宇同志任县森林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局长、

森林中心派出所所长；

免去张勇同志县森林公安局副局长职务；

张步同志任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免去其县公

安局队伍管理中心副主任（高配副科级）职务；

张征荣同志任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免

去其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所长职务；

舒小敏同志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管理局）大队长，免去其

县公安局侦查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熊良生同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杨新才同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胡俊同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七甲坪中队中队长（高配副科

级）职务；

免去李高华同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五强溪中队中队长（高配副科



沅陵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5 年第 2 期（总第 13 期） 人事任免

- 23 -

级）职务；

免去邬晓兰同志县公安局队伍管理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刘畅同志县公安局队伍管理中心副主任（高配副科级）职务；

免去金余辉同志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高配副科级）职务；

免去李治同志县公安局防控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瞿宏振同志县公安局防控中心副主任（高配副科级）职务；

免去满家改同志县公安局执法监管中心副主任（高配副科级）职务；

免去张金波同志县公安局监所管理中心副主任（高配副科级）职务；

免去李宏贵同志县公安局监所管理中心副主任（高配副科级）职务；

孙建明同志任县公安局沅陵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免去县公安

局城东派出所所长职务；

唐宏森同志任县公安局书山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免去其县公

安局侦查中心副主任职务；

邓磊同志任县公安局官庄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李海军同志任县公安局官庄派出所副所长，免去其县公安局七甲坪派

出所所长职务；

梅玉寒同志任县公安局官庄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马标同志任县公安局凉水井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杨向志同志任县公安局凉水井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邹东旭同志任县公安局七甲坪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免去其县

公安局大合坪派出所所长职务；

李群同志任县公安局七甲坪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毛亮同志任县公安局筲箕湾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免去其县公

安局二酉派出所所长职务；

颜全、李俊同志任县公安局筲箕湾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张军同志县公安局筲箕湾派出所所长职务；

张强同志任县公安局麻溪铺派出所所长，免去其县公安局肖家桥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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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所长职务；

免去李新同志县公安局麻溪铺派出所所长职务；

周锐同志任县公安局明溪口派出所所长；

免去覃建国同志县公安局盘古派出所所长职务；

胡维同志任县公安局二酉派出所所长，免去其县公安局荔溪派出所所

长职务；

范典同志任县公安局荔溪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张文思同志任县公安局马底驿派出所所长；

免去谭勇同志县公安局马底驿派出所所长职务；

代李泉同志任县公安局楠木铺派出所所长；

瞿宏情同志任县公安局肖家桥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秦羿凡同志任县公安局大合坪派出所所长；

郑盛夏同志任县公安局陈家滩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颜无名同志县公安局陈家滩派出所所长职务；

免去舒绍宪同志县公安局深溪口派出所所长职务；

免去邓飞波同志县公安局太常派出所所长职务；

贺湘勇同志任县公安局齐眉界森林派出所所长，免去其县公安局楠木

铺派出所所长职务；

免去黄珏同志县森林公安局凉水井派出所所长职务；

免去张海丰同志县森林公安局五强溪派出所所长职务；

免去向杨智同志县森林公安局北溶派出所所长职务；

免去陈智慧同志县森林公安局齐眉界派出所所长职务；

舒勇同志任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所长；

免去全协平同志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所长职务；

免去舒然同志县公安局借母溪自然保护区派出所所长职务。

因公安机构改革，县森林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

为县公安局正科级直属机构。



沅陵县人民政府公报 2025 年第 2 期（总第 13 期） 人事任免

- 25 -

因公安机构改革，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县公

安局深溪口派出所合并为县公安局沅陵派出所，机构升格为县公安局正科

级派出机构；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县公安局太常派出所合并为县公安局

书山派出所，机构升格为县公安局正科级派出机构；县公安局凉水井派出

所、县公安局筲箕湾派出所、县公安局官庄派出所、县公安局七甲坪派出

所升格为县公安局正科级派出机构；成立县森林中心派出所，县森林中心

派出所为县公安局正科级派出机构。

沅陵县人民政府

2025年 9月 3日

沅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9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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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人民政府

关于张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沅政人〔2025〕8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单位：

县人民政府决定：

张华同志任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免去其县公安局侦查中心主任（兼）职务；

免去周智同志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符晓平同志任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免去其县公安局北溶派

出所所长职务；

王周平同志任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科技信息化与大数据实战

大队）大队长，免去其县公安局侦查中心副主任（高配副科级）职务；

曹海东任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免去其县公安局执法监管中心主

任职务；

吴燕飞同志任县森林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副局

长、森林中心派出所副所长；

刘灏、张蓉同志任县森林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

副局长、森林中心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罗国良同志县森林公安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阮祥文同志县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钟莉莉、陈艳同志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高配副科级）职务；

免去宋卉同志县公安局队伍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姚茂彬同志县公安局执法监管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金述品同志县公安局防控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钟广群同志县公安局防控中心副主任（高配副科级）职务；

免去王心高同志县公安局监所管理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谢振波同志县公安局监所管理中心副主任（高配副科级）职务；

免去印凌华、田承平同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

免去毛海琼同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城区中队中队长（高配副科级）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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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张华军同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队中队长

（高配副科级）职务；

钟超达、全宇同志任县公安局沅陵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舒秀陵、杨松同志任县公安局书山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江运涛同志任县公安局官庄派出所副所长，免去其县公安局清浪派出

所所长职务；

陈延思同志任县公安局凉水井派出所副所长；

颜复峻同志任县公安局凉水井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田尉霖、陈俊帆同志任县公安局七甲坪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李琼同志任县公安局筲箕湾派出所副所长（试用期一年）；

袁骏同志任县公安局五强溪派出所所长，免去其县公安局杜家坪派出

所所长职务；

免去邓成名同志县公安局五强溪派出所所长职务；

龚华同志任县公安局盘古派出所所长，免去其县森林公安局杜家坪派

出所所长职务；

颜斌同志任县公安局杜家坪派出所所长；

张帆同志任县公安局清浪派出所所长；

免去李铁钢同志县森林公安局官庄派出所所长职务；

张富同志任县公安局五强溪森林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谢万君同志任县公安局借母溪森林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舒秋霞同志任县公安局麻溪铺森林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沅陵县人民政府

2025年 9月 23日

沅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9月 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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